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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  
 

桂教财基〔2010〕78号 

 

关于下达 2010 年自治区高校科学实验中心 

和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经费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加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（基地）建设，经

商自治区财政厅，现将 2010年广西高校科学实验中心和重点学

科、重点实验室经费下达给你们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请相应增列

201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050205 高等教育”科目预算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0年高校科学实验中心建设经费主要用于科学实验

中心的条件建设（不包括土建工程）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人

才引进与培养等项目支出，项目学校应按 1:0.5的比例安排自身

投入经费。 

2010年高校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安排资助建设

37 个广西高校重点（建设）科学和重点（建设）实验室和 12

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省部共建教育部工程中心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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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经费（详见附件）。广西高校重点（建设）科学和重点（建

设）实验室项目学校应按不低于项目不低于补助经费 1:1的比例

安排自身投入经费。 

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仪器设备购置、科

研平台建设、师资人才队伍建设、学术交流等方面支出。省部

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配套运行经费按教育部《高等学校重点

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主要用于购置国际先进水

平的仪器、设备、软件等方面的支出。 

二、各项目学校要严格按照所下达的项目，尽快组织实施，

切实落实项目建设规定的学校投入经费，加强监督管理，合理

使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，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对于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类采购项目，要按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请各项目学校与 2010 年 12 月底前将项目实施、资金

安排使用以及效益等情况分别报我厅科研管理处和财务基建

处。联系人及电话：万锋锋（科研管理处），5815225，徐航（财

务基建处），5815146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0年广西高校科学实验中心经费分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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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2010年广西高校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经费分 

配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二○一○年九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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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2010年 9月 20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份） 


